淄博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淄安监函发〔2010〕18号
转发省安监局《关于开展冶金机械

等行业煤气发生炉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通知
各区县（高新区）安监局：

现将省安监局《关于开展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鲁安监函字[2010]110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区县（高新区）按照省安监局有关要求，认真做好辖区内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行业（以下简称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相关情况的调查摸底工作，并认真填写《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调查表》、《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汇总表》，于7月10日前报市安监局二科。

联系人：刘志亮，联系电话：2301937

邮箱：zbaj2k@126.com
       二0一0年六月十一日


山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鲁安监函字[2010]110号

关于开展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
专项调查工作的通知
各市安监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省冶金机械等行业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全面了解和掌握我省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等行业（以下简称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的相关情况，加强煤气发生炉事故的预防和监控，督促企业建立完善并严格执行煤气安全管理和培训等各项制度，按照省局领导的指示要求，决定在全省组织开展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专项调查工作。
请各市安监局对辖区内冶金机械等行业使用煤气发生炉的企业逐一进行调查摸底，督促企业加强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管理，并认真填写《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调查表》、《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汇总表》，于7月30日前报送省安监局工商贸处。

联系人：王旭亮，联系电话：0531－81792201（传真），邮箱：jg2c@sdaj.gov.cn。
附件：1、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调查表
2、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汇总表
二〇一〇年六月四日

附件1
冶金、机械等行业煤气发生炉基本情况调查表

填表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序号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企业所属行业
	煤气发生炉数量（台）
	煤气发生炉型号、规格
	是否定期检测
	检测单位
	煤气作业人员是否经过培训考核持证上岗
	培训、考核、发证单位
	是否编制应急预案

	
	
	
	
	
	
	
	
	
	
	

	
	
	
	
	
	
	
	
	
	
	

	
	
	
	
	
	
	
	
	
	
	

	
	
	
	
	
	
	
	
	
	
	

	
	
	
	
	
	
	
	
	
	
	

	
	
	
	
	
	
	
	
	
	
	

	
	
	
	
	
	
	
	
	
	
	


附件2
冶金、机械等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汇总表
填表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企业类别
	企业数量
	煤气发生炉数量（台）
	煤气作业人员数
	备注

	冶金企业
	
	
	
	

	有色企业
	
	
	
	

	建材企业
	
	
	
	

	机械企业
	
	
	
	

	轻工企业
	
	
	
	

	其他
	
	
	
	

	合计
	
	
	
	


